贵安新区高峰集镇城中村整治提升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劳务分包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bookmark: _GoBack]本招标项目贵安新区高峰集镇城中村整治提升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施工已由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 招标 方式获得且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具体施工由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安新区高峰集镇城中村整治提升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经理部实施，由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管理，项目业主为 贵安新区高峰镇人民政府。
本标段施工分包招标人为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安新区高峰集镇城中村整治提升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经理部，并由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安分公司负责组织招标工作。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标段施工劳务向《合格劳务队伍库》内的劳务队伍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标段建设地点：贵安新区高峰片区
（2）本标段建设规模：672.21万元 
（3）本标段计划工期：365天 
（4）招标范围：本标段劳务分包：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劳务  资质、  劳务  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公司投标时最新的《合格劳务队伍库》内，并与施工项目相适应。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劳务队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或劳务队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劳务队伍，不得一同参加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在《劳务队伍黑名单》上的劳务队伍，不得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月1日，每日上午8时00分至12时00分，下午14时00分至18 时00分，在贵安新区马场镇贵竹缘宾馆1楼持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证（或劳务队伍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领取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月2日17时0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8时00分至17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贵安新区马场镇贵竹缘宾馆1楼。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gzjyjt.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负责单位：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安分公司
地  址：贵安新区马场镇贵竹缘宾馆1楼   邮  编：           
联系人：唐民有                  电  话：15086166764
传  真：                       邮  箱：              
开户银行及账号：                                 
          贵州高速黔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安分公司
          2024 年12月26日 
